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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于组织开展第一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

研究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地方中华职业教育社,有关单位、职业院校:

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。

他毕生致力于职业教育事业,为破除传统教育的沉痔瘤疾,

在研究借鉴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基础上,在倡导和推进职业教

育的艰辛探索中,提出了体系完整的职业教育思想,成为中

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的奠基石。

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是以黄炎培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先

贤,在开创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育理论,是

本土化的、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指导方针、理论原则和

实践经验总结,内涵丰富,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,是中华职教

社集体智慧的结晶,是中华职教社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宝贵精

神财富。

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,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、指导实

践、推动工作,是我国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宝贵经验,也是



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。要把握好今后研究工作的

重点和方向,把握好进一步做好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工

作的巨大优势,不断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创新,用理论创

新成果推动事业创新发展。

为进一步加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,指导、服务

和促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,根据《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

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 (以下简称《管理办

法》 )有关规定,现就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黄炎培职业教

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申报工作通知如下:

-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围绕黄

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,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

和结果导向相结合,聚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热点、难点和

痛点,不断丰富、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思想宝库,推动新

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。

二、研究原则

做好三结合:一是要把课题研究与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

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紧密结合;二是要把课

题研究与解决好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

问题紧密结合;三是要把课题研究与学习宣传黄炎培职业教

育思想紧密结合。

三、申报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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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分为重大、重点和一般三个类别,研究周期为2年。

申报人须参考《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

研究规划课题指南》 (见附件1)所列选题范围,结合个人

工作实践和研究方向,自行确定申报课题名称。

四、申报对象

面向全国高等学校、职业院校、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和各

有关单位人员进行申报。课题负责人须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

和研究能力,能全程组织和指导课题实施,参与实质性研究

工作。重大课题负责人原则上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,

重点课题负责人原则上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

士学位,一般研究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

职务。每个课题负责人只能由1人担任、只能申报1个课题,

依托所在单位进行申报。申报人应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科研

诚信,如实填写申报材料,相同或相近研究内容不得重复申

报。

五、立项数量与资助经费

重大课题拟立项5项左右,每项资助3万元;重点课题

拟立项30项左右,每项资助1万元;一般课题拟立项100项

左右,只立项不资助。立项资助课题在按规定开题后拨款50%,

剩余50%经费验收结题后划拨。鼓励申报人所在单位给予一

定的经费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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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材料

请课题申报人下载并认真填写《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

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申报书》 (见附件2) 、 《课题

申报汇总表》 (见附件3) ,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后,

于2021年10月10日前,将纸质材料邮寄至中华职业教育社

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院秘书处,并将电子文档打包发送

至指定邮箱,请在邮件主题注明“单位+黄炎培研究课题申

报”字样。

七、课题评审

课题评审将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客观、规范的原则,由中

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院秘书处组织专家进

行评审,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发文予以立项。研究成果将

作为参与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评选的重要依据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学城羊山北路1号,南京工业职业

技术大学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院秘书处(210023) 。

联系人‥ 陈 青025-85864125/13770636252;李建国:

138515601980

电子邮箱: yanjiuyuan@niit. edu. cn

课题咨询: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

宋以庆‥010-67270238/18910877561一

董黎明: 010-67270237/135206672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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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‥1.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

划课题指南

2.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

题申报书

3.课题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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